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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13-2-160-022

刘某诉谈某、某工程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

——民行程序交叉时定案依据的确定

关键词 民事 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 民行交叉 自认事实

基本案情

原告刘某是专利号为200920188563.X、名称为“全夯式多头扩底桩

的扩桩振密装置”实用新型专利（以下简称涉案专利）的专利权人。刘

某发现被告谈某在南昌尤口地铁一期拆迁安置房项目（以下简称涉案项

目）桩基处理工程施工中使用的桩机侵害了涉案专利。被告某工程公司

系涉案项目的施工单位。2017年8月13日，刘某向南昌市知识产权局递交

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书。2017年10月17日，南昌市知识产权局出具

（2017）洪知纠字第002号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处理决定书（以下简称

002号决定），决定：一、谈某、某工程公司已构成侵害刘某所拥有全夯

式多头扩底桩的扩桩振密装置的专利权，立即停止侵权行为；二、刘某

的其他请求不在该案审理范围，予以驳回。谈某不服该决定，向南昌铁

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请求撤销002号决定。南昌铁路运输中级

法院审理后作出（2017）赣71行初6号行政判决（以下简称6号判决

）：驳回谈某的诉讼请求。谈某不服该行政判决，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

院提起上诉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（2018）赣行终676号行政

判决（以下简称676号判决）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南昌市知识产权局

与刘某称专利侵权行政纠纷案中（14张）照片显示的是1号桩机；刘某在

专利侵权行政纠纷案中，还称其针对的桩机只有14张照片中的桩机，没

有其他的任何桩机。

刘某认为涉案南昌尤口地铁一期拆迁安置房项目桩基处理工程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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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害其涉案专利，故起诉至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，请求判令

：1.谈某、某工程公司立即停止使用侵权的桩机；2.谈某、某工程公司

连带赔偿刘某经济损失3979703元及因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18万元；3.本

案诉讼费用由谈某、某工程公司负担。

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4日作出（2019）赣01民初

138号民事判决：一、谈某、某工程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

日内连带赔偿刘某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28万元；二、驳回刘某

的其他诉讼请求。宣判后，刘某、某工程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，提出上

诉。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日作出（2021）最高法知民终65号民事

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裁判理由

法院生效裁判认为，刘某在本案中提供了南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6号

判决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676号判决、南昌市知识产权局002号决定。

上述行政判决已经生效，并均认定被诉侵权产品技术特征与刘某的涉案

专利权利要求书记载的技术特征相同，因此，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落入涉

案专利权保护范围。谈某未经刘某许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实施涉案专利

，某工程公司作为涉案项目的施工单位，将部分打桩项目工程分包给谈

某，谈某未经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在某工程公司承包的涉案工地使用侵

权产品进行施工，谈某、某工程公司构成共同侵权。

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，676号判决认定某工程公司作为涉案项目的施

工单位，将部分打桩项目工程分包给谈某，谈某辩称其仅为打桩施工的

其中一个人；南昌市知识产权局与刘某亦称专利侵权行政纠纷案中

（14张）照片显示的是1号桩机；刘某在专利侵权行政纠纷案中还称其针

对的桩机只有14张照片中的桩机，没有其他的任何桩机，因此，本案中

侵权桩机为1号桩机。综合考虑以下因素：1.涉案专利为实用新型专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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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2.侵权桩机仅1台；3.被诉侵权产品在桩基工程利润中的作用，以及被

诉侵权产品的功能系提高桩机的工作效率，不影响桩机的基本功能

；4.刘某因本案维权产生律师费、交通、住宿等费用的必要性、合理性

，酌情确定谈某、某工程公司赔偿刘某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

28万元。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。

裁判要旨

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自认的事实以及生效行政判决作出的侵权认定

，可以作为专利侵权民事诉讼案件的定案依据。

关联索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179条第1款（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

1日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第15条第1款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（2020年修正）第64条第1款（本案适用

的是2008年12月27日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59条第1款）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

解释》（法释〔2009〕21号）第1条、第7条

一审：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9）赣01民初138号民事判决

（2020年9月24日）

二审：最高人民法院（2021）最高法知民终65号民事判决（2021年

3月1日）


